
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本行对外担保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

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——上市公司资金往来、对外担

保的监管要求》（证监会公告〔2022〕26 号）的相关规定及要求，中

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本行）独立董事本着公正、公平、客

观的态度对本行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核查，现发表专项核查意见如

下：

经检查，本行开展对外担保业务是经中国人民银行和原中国银行

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、属于银行经营范围内的常规业务之一。报告

期末，本行存续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应付金融债券利息 1.8 亿元

提供担保，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以其持有的某证券公司 6,750 万股

股权提供反担保。除此以外的本行担保业务余额详见 2021 年年度报

告“财务报表附注”。

本行重视担保业务的风险管理，制定了具体的业务管理办法及操

作规程；通过现场、非现场检查等管理手段，对担保业务进行风险监

测防范。报告期内，该项业务运作正常，未发生违反上述规定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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